
讓狗隻處於食物業處所的准許 

常見問題 

法例要求 

1. 問: 如成功申請，經營者的具體責任為何？ 

 答: 獲批食肆經營者必須遵守法例和牌照條件，以保障人和動物的安

全，以及確保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。 

 

法例方面，食肆經營者需確保符合法例要求才讓顧客攜狗進入，

包括 

(a) 食肆本身已獲得讓狗隻進入的准許; 

(b) 狗隻不是格鬥狗隻或已知危險狗隻； 

(c) 狗隻時刻以不超逾 1.5 米的狗帶由成年人穩妥地牽引或穩

妥地縛在固定附着物上；及 

(d) 狗隻不可進入食物室。 

 

此外，食肆經營者亦需執行各項保障衞生及安全的持牌條件。食

環署將會編制「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」，就食肆自行決定的事項和

需考慮的主要因素(例如每位顧客可攜帶的狗隻數量、是否設置狗

隻友善區域或時段)提供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2. 問: 法例要求狗隻進入食肆時需要被牽引着，但細節要求還有什麼需

要留意？ 

 答: 根據法例，狗隻必須以不超逾 1.5 米的狗帶由成年人穩妥地牽引

着，或穩妥地縛在固定附着物上。 

 

此要求是為了確保狗隻處於食肆時受到妥善控制。因此，在攜狗

顧客進店前，食肆員工需留意顧客是否成年人；狗帶長度是否符

合法例規定等。如有疑問，應在食客進店前溝通清楚，以免出現

違規情況。 

另外，如顧客欲將狗帶穩妥地縛在固定附着物上，附着物必須是

固定在地上或牆上；非固定的椅子或餐桌等物件不可作此用途。

例如將狗帶穩妥地縛在固定或釘牢在地面上的檯或牆上的鈎是合

適的做法之一。 

 

 

 

 

 

 

3. 問: 如狗隻已放在寵物車或寵物袋內，攜狗顧客是否仍需按法例要求

之方式控制狗隻？ 

 答: 即使在狗袋或手推車內，攜狗顧客仍須按法例要求由成年人穩妥

地牽引着狗隻，或將其狗帶縛在固定附着物上，以應付狗隻因受

外界刺激而可能導致的危險情況。 



4. 問: 什麼是「格鬥狗隻」？ 

 答: 根據《危險狗隻規例》（第 167D 章），格鬥狗是指比特鬥牛㹴 、阿

根庭杜告狗、日本土佐犬、巴西非拉狗及其混種狗隻，以下照片

供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截至 2025 年底，全港共有約 20 隻格鬥狗隻。 

   

5. 問: 什麼是「已知危險狗隻」？ 

 答: 根據《危險狗隻規例》（第 167D 章），狗隻可在某些情況下被裁

判官裁定為「已知危險狗隻」。例如，在沒有被激怒的情況下，襲

擊人或受飼養的動物，令該人或動物身體嚴重受傷或死亡的狗隻。 

 

截至 2025 年年底，全港共有約 20 隻「已知危險狗隻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6. 問: 怎樣分辨法例提及的「格鬥狗隻」及「已知危險狗隻」？ 

 答: 根據《危險狗隻規例》（第 167D 章），「格鬥狗隻」及由法庭宣布

的「已知危險狗隻」必須時刻配戴特定的頸圈以資識別（見下圖），

同時該狗隻亦須戴上口罩和以長度不超過 1.5 米的牽引帶控制。

如對情況有疑問，食肆員工應要求攜狗顧客清楚說明其狗隻是否

「格鬥狗隻」／「已知危險狗隻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

牌照條件 

張貼指定的標示 

7. 問: 在食肆獲批准狗隻進入後，食肆經營者應如何及在何處張貼

指定樣式的標示？ 

 答: 獲得本署批出准許的食肆，會收到本署派發 A3 大小指定樣

式的標示(指定標示)。指定標示必須張貼於所有顧客主要入

口的當眼處，並讓顧客在進入食肆前可清晰看見。若只將指

定標示張貼於收銀處，或指定標示被其他物件阻礙或遮蓋，

會被視作違反持牌條件。此外，食肆經營者須遵從食環署人

員就張貼指定標示的方式所發出的指示。 

 

   

 

8. 問: 食肆經營者在什麼時候需要張貼或移除相關標示？ 

 答: 由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准許生效當天起，獲准許的食肆便需

要按照持牌條件的要求，時刻張貼指定標示。如食肆自願取

消准許，或因違反規定而遭取消准許，持牌人須於取消准許

後立即移除指定標示。 



9. 問: 如食肆經營者想設定某些日子或時段不開放予狗隻進入食

肆，可以移除或收起已張貼門口的指定標示嗎？ 

 答: 經營者可以自行決定只限某些日子或時段讓狗隻進入處所，

但仍必須按照持牌條件的要求，時刻在主要入口當眼處張貼

指定標示，任何時間都不可以移除。經營者應另外張貼告示

說明不同時段／日子的安排，以便顧客了解及避免不必要的

誤會。 

 

餐廳的管理 

10. 問: 如果食肆設有吧枱座，有什麼需要留意？ 

 答: 吧枱座通常是與食物櫃枱或食物/飲品配製的地方相連，而

兩者之間通常沒有高達樓頂的永久固定間隔物分格。 

 

若容許狗隻處於此類吧枱座，有機會增加食物安全風險。因

此，食肆經營者須禁止攜狗顧客坐於吧枱座，並應將此安排

清晰告知顧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1. 問: 如果食肆設有自助餐的櫃枱／沙律吧，有什麼需要留意？ 

 答: 自助餐的櫃枱／沙律吧是放置食物的位置，如容許狗隻處於

附近，有機會構成危險和食物安全風險，因此必須確保狗隻

不能觸及。在安排攜狗顧客就座時，食肆經營者須確保狗隻

不能進入自助餐的櫃枱／沙律吧的 1.5 米範圍內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2. 問: 持牌條件中，禁止食肆在餐桌上加熱食物。但如使用電子加

熱、或細小加熱裝置如酒精罐等取代傳統瓦斯爐加熱，是否

則不受此限？有否例外? 

 答: 禁止在餐桌上加熱食物是為了保障顧客、員工和動物的安

全。因此，不論是以明火或是電子加熱都是禁止的。部分食

肆使用的飲品保溫用具，例如咖啡室及茶樓使用的小型蠟燭

或電熱杯墊則不受此限。 

 

 

 

 



13. 問: 若食肆劃分了部分範圍作「狗隻友善區域」，在「非狗隻友善

區域」內可否在餐桌上加熱食物？ 

 答: 不可以。基於安全考慮，容許狗隻進入食肆的持牌條件適用

於獲批食肆的整個範圍，這是為了減低在突發情況下因打翻

熱食或加熱器具等意外對食肆員工、顧客和狗隻受傷的風

險。 

取消准許 

 

14. 問: 獲狗隻進入准許的食肆，可主動取消准許嗎？ 

 答: 可以的。獲批准食肆可以書面形式向本署申請，本署最快會

在收到申請的 4 個工作天內發出取消准許。食肆須在取消准

許後立即移除在食肆入口當眼處張貼，說明可讓狗隻進入的

指定樣式標示。 

15. 問: 如獲批准的食肆違反持牌條件或狗隻相關的法例，會有什麼

懲罰？ 

 答: 若獲批准的食肆在十二個月內因違反一項或多項規管狗隻

進入食肆的持牌條件或法例而被發出三封警告信，其狗隻進

入准許可被取消，其後一年內該食肆不得再申請讓狗隻進

入。 

此外，若食肆因違反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第 132 章或其

附屬法例(包括與狗隻進入食肆相關的法例)而遭檢控，並於

十二個月內因被定罪而累積足夠分數，根據食環署現行的違

例記分制，其食物業牌照可被暫時吊銷或取消。 



為狗隻提供食物 

16. 問: 食肆可否為狗隻提供食物？ 

 答: 為保障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，持牌條件列明不得在食肆內烹

煮或準備狗用食物，此規定涵蓋加熱或翻熱工序。食肆可提

供或售賣預先包裝、無需額外處理的狗用乾糧、真空包裝的

狗用食物及狗用罐頭，但不可對這些食物進行加熱或翻熱工

序，包括用熱水或微波爐加熱或翻熱。 

 

17. 問: 麵包及蛋糕是否預先包裝的狗用乾糧？ 

 答: 預先包裝的狗用乾糧一般指狗餅乾、凍乾(freeze-dried)肉

條或肉粒、凍乾蔬果等，但不包括麵包及蛋糕。 

 

18. 問: 預先包裝的狗用乾糧、真空包裝的狗用食物及狗用罐頭可否

加熱？ 

 答: 不可以。倘若食肆員工將經處理的狗用食物提供或出售予顧

客，如將狗用食物包裝拆除及加熱，則屬違反持牌條件。 

 

19. 問: 是否容許食肆在座位間提供設施讓顧客自行加熱狗用的食

物? 

 答: 持牌條件沒有禁止在食肆內提供設施供顧客自行加熱狗用

的食物。如提供這些設施，應清楚列明使用守則，確保安全

和環境衞生。 

 



20. 問: 可否在食肆內售賣與便利狗隻進入餐廳有關的用品，例如尿

墊、狗帶、口套等? 

 答: 在一般情況下，只要不影響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，食環署不

禁止食肆售賣小商品，獲批准的食肆可售賣尿墊、狗帶、口

套等。 

 

狗隻的管控 

21. 問: 狗隻不可處於餐桌上，但可否抱著或坐在餐椅上接觸餐桌？ 

 答: 根據持牌條件，狗隻是不得處於餐桌枱面上。這項持牌條件

是基於安全考慮，目的為保障食肆員工、顧客和狗隻的安全，

以免狗隻因突然受驚或興奮而推翻桌上器具，熱湯或熱油。 

 

至於是否容許狗隻處於餐椅上，由於個別食肆的場地、環境

和運作各有不同，食肆經營者可參考食環署將會編制的 「良

好作業及行為指引」中列明需考慮的主要因素，因應實際情

況自訂安排。 

 

必需留意，無論狗隻抱著或坐在餐椅上，均不得接觸餐桌枱

面，而狗用食物亦不得放於餐桌上供狗隻食用。 

  



22. 問: 狗隻不可使用「可重用餐具」，狗隻在食肆內可用什麼餐具進

食？ 

 答: 為了保障公共衞生及確保人狗不會共用餐具，持牌條件禁止

狗隻使用處所內任何供人使用的餐具。食肆可提供或出售一

次性使用的非塑料餐具供狗隻使用。狗主亦可自攜餐具供狗

隻使用。 

 

23. 問: 如果狗隻在食肆內便溺，應由誰負責清理？食肆可以因此收

取清潔費嗎？ 

 答: 現時食物業規例及牌照條件均規定食肆應時刻保持清潔衞

生，以保障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，這是食肆經營者的基本責

任。在這前提下，食肆經營者可根據自身情況，就清理狗隻

排泄物制定安排，例如：若食肆會向弄污地方的顧客收取清

潔費用，食肆經營者需事先清晰地告知顧客，以避免爭議。

即使顧客沒有自行清理狗隻排泄物，食肆也必須即時清理，

否則屬違反持牌條件；視乎情況，食肆亦可能因為處所不潔

而違反食物業規例。 

 

食肆經營者在作出這些安排時亦應參考食環署將會編制的

「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」，當中列出了需要考慮的因素，如設

置專用垃圾桶供顧客或員工棄置狗隻排泄物，但需留意，該

些垃圾桶不應放置在食物室內。 

 

 



事故處理 

24. 問: 如發生狗隻咬人或動物的事故，責任誰屬? 食肆是否需要向

食環署上報? 

 答: 狗主有責任約束及控制其狗隻。根據《狂犬病條例》(第 421

章) ，倘若狗隻在沒有以帶牽引或其他方式控制的情況下，出

現在任何公眾地方(包括食肆)並咬到他人，除非其畜養人能

證明已採取一切合理措施防止狗隻咬人，或狗隻是受到他人

蓄意激怒，否則該人即屬犯罪，可處第三級罰款。此外，該

畜養人須將該事實通知最近的警署，不得延誤，並在警署人

員指明的期間以穩妥的方式扣留該狗隻及將之與其他動物

隔離，否則該畜養人即屬犯罪，可處第三級罰款。 

 

食環署已在牌照條件訂明，如在處所內有狗隻導致任何人士

受傷而需向警方報案，食肆持牌人須在事件發生起計的 2 個

工作天内向食環署以指定表格呈報個案。食肆經營者亦可參

考食環署將會編制的「良好作業及行為指引」，制訂應對方

案，包括盡量安撫涉事顧客及提醒他們狗主的責任等。 

 


